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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内容 1：是否涉嫌不履行信息公开义务 

检查标准： 

经检查发现，基金会违反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《基金会

信息公布办法》的规定，存在未及时将基金会基本信息、募

捐募得资金后拟开展的公益活动和资金的详细使用计划、募

捐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和用于开展公益活动的成本支出情况、

募捐活动取得的总收入及其使用情况、开展的公益资助项目

种类以及申请和评审程序、公益资助项目完成后有关的资金

使用情况、项目评估情况、基金会通过年检后的年度工作报

告全文和摘要等信息在基金会官网及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

媒体上发布的情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